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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合规优秀服务机构申报标准

用工合规优秀服务机构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注册（或分支机构注册）在中国大陆地区，有固定经营场所，成立时间2年以上（含2年）； 
（二）近2年内未受到刑事及严重行政处罚，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
（三）拥有与业务经营范围和业务发展能力相适应的专业服务团队和技术人员；
（四）提供相关领域服务资质材料或认定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中小企业服务机构服务能力评估等）。
（五）服务机构选择申报服务领域，并补充提交申请材料后，正式提交用工合规优秀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申报表（附件1）。

